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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Toc30050][bookmark: _Toc25777][bookmark: _Toc26859][bookmark: _Toc6803][bookmark: _Toc6478][bookmark: _Toc21514][bookmark: _Toc13405][bookmark: _Toc25925][bookmark: _Toc8026][bookmark: _Toc15259][bookmark: _Toc22727][bookmark: _Toc28872]前  言
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、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关部署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强化规划指引，全面推进城乡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配套标准化，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，结合我区发展实际，对《宁夏城乡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规划指引（试行）》进行修订。
本指引由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负责管理和解释。在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，请反馈至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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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总则
[bookmark: _Toc24367][bookmark: _Toc5668][bookmark: _Toc20644][bookmark: _Toc13698][bookmark: _Toc11034][bookmark: _Toc1788][bookmark: _Toc31886][bookmark: _Toc12994][bookmark: _Toc10439][bookmark: _Toc14848][bookmark: _Toc30666][bookmark: _Toc7923][bookmark: _Toc30744][bookmark: _Toc16786][bookmark: _Toc11880][bookmark: _Toc10684][bookmark: _Toc19713][bookmark: _Toc22776]1.1 为了全面推进城乡融合发展，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，满足城乡居民日益提高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求，确保城乡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更加科学、均衡、完善，进一步改善民生，促进社会和谐，建设宜居城乡社区，提高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管理的标准化、规范化水平，依据国家及自治区相关标准、规范，结合我区实际和发展需要，制定本指引。
1.2本指引适用于我区城镇社区和乡村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规划、设计、建设和管理。
[bookmark: _Toc13918][bookmark: _Toc28818][bookmark: _Toc4406][bookmark: _Toc9147][bookmark: _Toc20947][bookmark: _Toc28258][bookmark: _Toc12766][bookmark: _Toc9859][bookmark: _Toc17744][bookmark: _Toc5073]1.3 城乡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应遵循以人为本、科学系统、安全可靠、因地制宜、节约集约、资源共享的原则。
[bookmark: _Toc30144][bookmark: _Toc32642][bookmark: _Toc11559][bookmark: _Toc18787][bookmark: _Toc24099]1.4 本指引中涉及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的内容或规定为指导性要求。在城乡社区进行规划编制和管理除参照本指引外，应符合国家、自治区的有关法律法规及其强制性标准的规定。本指引随着我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乡规划建设的需要，可适时进行调整、补充和完善。
[bookmark: _Toc24535]1.5 在保障公共安全的前提下，尊重历史、因地制宜，城市更新涉及公共服务设施更新改造无法达到现行标准和规范的，以不低于现状条件为底线进行更新。


[bookmark: _Toc30539][bookmark: _Toc12244][bookmark: _Toc2373][bookmark: _Toc12669][bookmark: _Toc26836][bookmark: _Toc3002][bookmark: _Toc16750][bookmark: _Toc31211][bookmark: _Toc27939][bookmark: _Toc9078][bookmark: _Toc10812][bookmark: _Toc5045][bookmark: _Toc27836]2 术语
2.1 [bookmark: _Toc20574][bookmark: _Toc29682][bookmark: _Toc14174][bookmark: _Toc28090][bookmark: _Toc20309][bookmark: _Toc17880][bookmark: _Toc8989][bookmark: _Toc20473][bookmark: _Toc25395][bookmark: _Toc27384]社区
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，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。
2.2 [bookmark: _Toc22543][bookmark: _Toc30727][bookmark: _Toc29909][bookmark: _Toc23098][bookmark: _Toc1036][bookmark: _Toc23422][bookmark: _Toc13390][bookmark: _Toc27273][bookmark: _Toc24210]城镇社区
聚居在城市、县城和建制镇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，是城市、县城和建制镇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。
2.3 [bookmark: _Toc7475][bookmark: _Toc4280][bookmark: _Toc7209][bookmark: _Toc31075][bookmark: _Toc21189][bookmark: _Toc10464][bookmark: _Toc21698][bookmark: _Toc12214][bookmark: _Toc17955]乡村社区
聚居在乡镇、行政村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，是乡镇、行政村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。
2.4 [bookmark: _Toc717][bookmark: _Toc30171][bookmark: _Toc27620][bookmark: _Toc10570][bookmark: _Toc403][bookmark: _Toc22175][bookmark: _Toc26293][bookmark: _Toc15723][bookmark: _Toc27971][bookmark: _Toc28551]社区生活圈
在日常步行可达的范围内，构建满足城乡居民全生命周期需求的基本单元，集“宜业、宜居、宜游、宜养、宜学”多功能于一体，引领未来趋势，倡导健康低碳的美好生活方式。
2.5 [bookmark: _Toc30987][bookmark: _Toc24597][bookmark: _Toc16538][bookmark: _Toc19230][bookmark: _Toc30634][bookmark: _Toc21687][bookmark: _Toc5471]15分钟生活圈
以居民步行15分钟可满足其物质与生活文化需求为原则划分的生活圈范围；一般由主干路或用地边界线所围合，居住人口规模为50000～100000人（约17000套～32000套住宅），配套设施完善的地区。
2.6 [bookmark: _Toc12897]5～10分钟生活圈
以居民步行5～10分钟可满足其基本物质与生活文化需求为原则划分的生活圈范围；一般由次干路、支路或用地边界线所围合，居住人口规模为5000～25000人（约1500套～8000套住宅）配建社区服务设施的地区。 
2.7 [bookmark: _Toc8425][bookmark: _Toc20][bookmark: _Toc8081][bookmark: _Toc25298][bookmark: _Toc8366][bookmark: _Toc10723][bookmark: _Toc32038][bookmark: _Toc9236][bookmark: _Toc28480][bookmark: _Toc13884]社区公共服务设施
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是指与居住人口规模相对应配建的，满足居住区居民或农村村民物质与文化生活需要，为其提供公共服务的设施总称。本规定中的公共服务设施包括城镇社区和乡村社区公共服务设施，不包括城市、县（区）级公共服务设施。


[bookmark: _Toc3529]3 城镇社区
[bookmark: _Toc1464][bookmark: _Toc31224][bookmark: _Toc3558][bookmark: _Toc17709][bookmark: _Toc19814]3.1配置要求
[bookmark: _Toc27222]3.1.1 城镇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分为15分钟社区生活圈公共服务设施、5～10分钟社区生活圈公共服务设施两个层级。
3.1.2 15分钟社区生活圈公共服务设施分为七大类16项，其中行政管理服务设施4项、文化设施1项、教育设施1项、体育设施2项、医疗卫生设施1项、社会福利设施2项、其他设施5项。5～10分钟社区生活圈公共服务设施分为七大类13项，包括行政管理服务设施1项、文化设施1项、教育设施3项、体育设施3项、医疗卫生设施1项、社会福利设施1项、其他设施3项。
表3.1 城镇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分级分类分项表
	[bookmark: OLE_LINK2]分类


分级
分级
	15分钟社区生活圈
	5～10分钟社区生活圈

	
	设施数量
	设施名称
	设施数量
	设施名称

	行政管理服务
	4
	社区服务中心、街道办事处、司法所、派出所
	1
	社区服务站

	文化
	1
	文化活动中心
	1
	文化活动站

	教育
	1
	初中
	3
	小学、幼儿园、托儿所

	体育
	2
	体育场（馆）或全民健身中心、大型多功能运动场地
	3
	中型多功能运动场地、小型多功能运动场地、综合健身或运动场地

	医疗卫生
	1
	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（社区医院）
	1
	社区卫生服务站

	社会福利
	2
	养老院、老年养护院
	1
	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

	其他
	5
	开闭所、移动通信基站、热交换站、环卫工人休息处、公交首末站
	3
	生活垃圾收集站、公共厕所、公交车站

	合计（项）
	16
	
	13
	


[bookmark: _Toc23212][bookmark: _Toc9612][bookmark: _Toc26919][bookmark: _Toc10486][bookmark: _Toc17455][bookmark: _Toc4037][bookmark: _Toc28213][bookmark: _Toc16549][bookmark: _Toc15346]3.1.3 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水平，应与城市化发展、居住人口规模相适应。各级公共服务设施的配建为非包含关系，上一级公共服务设施不能覆盖下一级配建的公共服务设施。
[bookmark: _Toc25798]3.2配置标准 
3.2.1行政管理服务设施：15分钟生活圈行政管理服务设施包括社区服务中心、街道办事处、司法所和派出所。5～10分钟生活圈行政管理服务设施包括社区服务站。具体配建要求应符合表3.2的规定。
表3.2 行政管理服务设施配置表
	分类
	级别
	设施
	服务内容
	建筑面积
(m2/处)
	用地面积
(m2/处)
	配置要求

	行政管理服务
	15分钟生活圈
	社区服务中心
	-
	700~1500
	600~1200
	（1）一般结合街道办事处、镇政府所辖区域设置
（2）服务半径不宜大于1000m。

	
	
	街道办事处
	-
	1000~2000
	800~1500
	（1）一般结合所辖区域设置，每个街道设置1处
（2）服务半径不宜大于1000m。

	
	
	司法所
	法律事务援助、人民调解、服务保释、监外执行人员的社区矫正等
	80~240
	-
	（1） 一般结合街道、镇所辖区域设置；
（2） 宜与街道办事处、镇政府或其他行政管理单位结合建设，应设置单独出入口。

	
	
	派出所
	-
	
	6000
	（1）宜设置于辖区内位置适中、交通方便的地段；
（2）2.5-5万人宜设置一处；
（3）服务半径不宜大于800m。

	
	5～10分钟生活圈
	社区服务站
	含社区服务大厅、警务室、社区居委会办公室、居民活动用房、活动室、阅览室、残疾人康复室
	600~1000
	500~800
	服务半径不宜大于300米


[bookmark: _Toc29211][bookmark: _Toc9628][bookmark: _Toc3661][bookmark: _Toc16502][bookmark: _Toc8885][bookmark: _Toc26281][bookmark: _Toc11511][bookmark: _Toc23648][bookmark: _Toc13593]3.2.2 文化设施：15分钟生活圈文化设施包括文化活动中心。5～10分钟生活圈文化设施包括文化活动站。具体配建要求应符合表3.3的规定。
表3.3 文化设施配置表
	分类
	级别
	设施
	服务内容
	建筑面积
(m2/处)
	用地面积
(m2/处)
	配置要求

	文化
	15分钟生活圈
	文化活动中心
	开展图书阅览、科普知识宣传与教育、影视厅、舞厅、游艺厅、球类、棋类、科技与艺术等活动；宜包括儿童之家服务功能
	3000~6000
	3000~12000
	（1）宜结合或靠近绿地设置；
（2）服务半径不宜大于1000m。

	
	5～10分钟生活圈
	文化活动站
	书报阅览、书画、文娱、健身、音乐欣赏、茶座等，可供青少年和老年人活动的场所
	250~1200
	-
	（1）宜结合或靠近绿地设置；
（2）服务半径不宜大于500m。


3.2.3 教育设施：15分钟生活圈教育设施包括初中。5～10分钟生活圈教育设施包括小学、幼儿园和托儿所。初中、小学、幼儿园、托儿所规模根据适龄青少年、儿童人口确定，用地规模按照人均用地面积控制。建设完全中学和九年一贯制学校的，其人均用地面积根据各阶段适龄学生的人均面积分别控制。具体配建要求应符合表3.4的规定。
表3.4 教育设施配置表
	分类
	级别
	设施
	服务内容
	建筑面积
(m2/处)
	用地面积
(m2/处)
	配置要求

	教育
	15分钟生活圈
	初中
	满足适龄学生入学要求
	-
	按照每生28~33.6㎡控制
	（1）应独立占地；
（2）选址应避开城市干道交叉口等交通繁忙路段；
（3）鼓励教学区和运动场地相对独立设置，并向社会错时开放运动场地；
（4）服务半径不宜大于1000m。

	
	5～10分钟生活圈
	小学
	满足适龄学生入学要求
	-
	按照每生23~30㎡控制
	（1）应独立占地；
（2）选址应避开城市干道交叉口等交通繁忙路段；
（3）服务半径不宜大于500m，学生上下学穿越城市道路时，应有相应的安全措施；
（4）应设不低于200m环形跑道和60m直跑道的运动场，并配置符合标准的球类场地；
（5）鼓励教学区和运动场地相对独立设置，并向社会错时开放运动场地。

	
	
	幼儿园
	保教3周岁～6周岁的学龄前儿童，有条件的可开设托班，提供托育服务
	-
	按照每生15~23㎡控制
	（1）宜独立占地；
（2）应设于阳光充足、接近公共绿地、便于家长接送的地段，其生活用房应满足冬至日底层满窗日照不少于3h的日照标准，宜设置于可遮挡冬季寒风的建筑物背面；
（3）服务半径不宜大于300m；
（4）活动场地应有不少于1/2的活动面积在标准的建筑日照阴影线之外。

	
	
	托儿所
	服务3周岁及以下婴幼儿
	3000㎡
	-
	（1）可综合设置；
（2）应设于阳光充足、接近公共绿地、便于家长接送的地段，其生活用房应满足冬至日底层满窗日照不少于3h的日照标准，宜设置于可遮挡冬季寒风的建筑物背面；
（3）活动场地应有不少于1/2的活动面积在标准的建筑日照阴影线之外；
（4）服务半径不宜大于300m。


[bookmark: _Toc16905][bookmark: _Toc18410][bookmark: _Toc31602][bookmark: _Toc740][bookmark: _Toc11629]注：新建寄宿制中小学按照每生增加用地面积12平方米。
3.2.4 体育设施：15分钟生活圈体育设施包括体育场（馆）或全民健身中心、大型多功能运动场地。5～10分钟生活圈体育设施包括中型多功能运动场地或小型多功能运动（球类）场地、室外综合健身场地。具体配建要求应符合表3.5的规定。
表3.5 体育设施配置表
	分类
	级别
	设施
	服务内容
	建筑面积
(m2/处)
	用地面积
(m2/处)
	配置要求

	体育
	15分钟生活圈

	体育馆（场）或全民健身中心
	具备多种健身设施、专用于开展体育健身活动的综合体育场（馆）或健身馆
	2000~5000
	1200~15000
	（1）体育场应设置60m～100m直跑道和环形跑道；
（2）全民健身中心应具备大空间球类活动、乒乓球、体能训练和体质监测等用房；
（3）服务半径不宜大于1000m。

	
	
	大型多功能运动场地
	多功能运动场地或同等规模的球类场地
	-
	3150~5620
	（1）宜独立占地，结合公共绿地等公共活动空间统筹布局；
（2）宜集中设置篮球、排球、7人足球场地；
（3）服务半径不宜大于1000m。

	
	5～10分钟生活圈
	中型多功能运动场地
	多功能运动场地或同等规模的球类场地
	-
	1310~2460
	（1）宜独立占地，结合公共绿地等公共活动空间统筹布局；
（2）宜集中设置篮球、排球、5人足球场地；
（3）服务半径不宜超过500m。

	
	
	小型多功能运动场地
	小型多功能运动场地或同等规模的球类场地
	-
	770~1310
	（1）宜独立占地；
（2）宜配置半场篮球场1个、门球场地1个、乒乓球场地2个；
（3）门球活动场地应提供休憩服务和安全防护措施；
（4）服务半径不宜大于300m。

	
	
	综合健身或运动场地
	小型多功能运动场地或健身场所，含广场舞场地
	-
	150~750
	（1）宜独立占地；
（2）老年人户外活动场地应设置休憩设施，附近宜设置公共厕所；
（3）广场舞等活动场地的设置应避免噪声扰民；
（4）服务半径不宜大于300米。


[bookmark: _Toc7028][bookmark: _Toc7909][bookmark: _Toc560][bookmark: _Toc2120][bookmark: _Toc2431]3.2.5医疗卫生设施：15分钟生活圈医疗卫生设施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（社区医院）。5～10分钟生活圈医疗卫生设施包括社区卫生服务站。具体配建要求应符合表3.6的规定。
表3.6 医疗卫生设施配置表
	分类
	级别
	设施
	服务内容
	建筑面积
(m2/处)
	用地面积
(m2/处)
	配置要求

	医疗卫生
	15分钟生活圈
	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（社区医院）
	预防、医疗、保健、康复、健康教育、计生等
	1700~2000
	2000~2800 
	（1） 一般结合街道办事处、镇政府所辖区域进行设置，且不宜与菜市场、学校、幼儿园、公共娱乐场所、消防站、垃圾转运站等设施毗邻；
（2）服务半径不宜大于1000m。

	
	5～10分钟生活圈
	社区卫生服务站
	预防、医疗、计生等
	120~270
	-
	（1）在人口较多、服务半径较大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难以覆盖的社区，宜设置卫生服务站加以补充；
（2）宜安排在建筑首层并设专用出入口；
（3）服务半径不宜大于300m。


[bookmark: _Toc3117][bookmark: _Toc3561][bookmark: _Toc22953][bookmark: _Toc30831][bookmark: _Toc20663]3.2.6社会福利设施：15分钟生活圈社会福利设施包含养老院或老年养护院。5～10分钟生活圈社会福利设施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。具体配建要求应符合表3.7的规定。
表3.7 社会福利设施配置表
	分类
	级别
	设施
	服务内容
	建筑面积
(m2/处)
	用地面积
(m2/处)
	配置要求

	社会福利
	15分钟生活圈
	养老院
	对自理、介助和介护老年人给予生活起居、餐饮服务、医疗保健、文化娱乐等综合服务
	7000~17500
	3500~22000
	（1）宜独立站地；（2）宜临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、幼儿园、小学及公共服务中心。

	
	
	老年养护院
	对介助和介护老年人给予生活护理、餐饮服务、医疗保健、康复娱乐、心理疏导、临终关怀等服务
	3500~17500
	1750~20000
	（1）宜独立站地；（2）宜临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、幼儿园、小学及公共服务中心。

	
	5～10分钟生活圈
	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
	老年人日托服务，包括餐饮、文娱、健身、医疗保健等
	350~1085
	-
	（1）可综合设置；
（2）服务半径不宜大于300m。


[bookmark: _Toc23691][bookmark: _Toc21908][bookmark: _Toc14359][bookmark: _Toc15188][bookmark: _Toc13248]3.2.7其他设施：15分钟生活圈的其他设施包括开闭所、移动通信基站、热交换站、垃圾转运站、环卫工人休息处、公交首末站。5～10分钟生活圈的其他设施包括生活垃圾收集站、公共厕所、公交车站。其他设施按照国家、自治区对相关设施的设置标准及专业规划设置进行配置。具体配建要求应符合表3.8的规定。
表3.8 其他设施配置表
	分类
	级别
	设施
	服务内容
	建筑面积
(m2/处)
	用地面积
(m2/处)
	配置要求

	其他
	15分钟生活圈
	开闭所
	-
	200~300
	500
	0.6万至1万套住宅设置1所

	
	
	移动通信基站
	-
	-
	1700~1900
	根据专业规划设置

	
	
	热交换站
	-
	-
	-
	根据专业规划设置

	
	
	环卫工人休息场所
	-
	-
	-
	根据专业规划设置

	
	
	公交首末站
	-
	-
	800
	首末站宜结合居住区、城市各级中心、交通枢纽等主要客流集散点设置

	
	
	应急避难场所
	-
	-
	-
	根据专业规划设置

	
	
	社区就业服务中心
	政策咨询、职业指导、职业介绍、创业指导、资质办理、小额贷款申请等
	100
	-
	各街道设置1处，可综合设置

	
	5～10分钟生活圈
	生活垃圾收集站
	居民生活垃圾收集
	
	120~400
	（1） 宜独立占地；
（2） 采用人力收集的，服务半径宜为400m，最大不超过1km；采用小型机动车收集的，服务半径不宜超过2km。

	
	
	公共厕所
	-
	30~80
	60~120
	（1）宜设置于人流集中处；
（2）宜结合配套设施及室外综合健身场地（含老年人户外活动场地）设置。

	
	
	微型消防站
	-
	-
	-
	根据专业规划设置

	
	
	防灾物资储备点
	-
	-
	-
	根据专业规划设置




—1—
— 1 —

[bookmark: _Toc18934][bookmark: _Toc24725][bookmark: _Toc18794][bookmark: _Toc2660][bookmark: _Toc18126][bookmark: _Toc28912][bookmark: _Toc6855][bookmark: _Toc8925][bookmark: _Toc30596][bookmark: _Toc17551]4 乡村社区
[bookmark: _Toc26445][bookmark: _Toc9775][bookmark: _Toc10785][bookmark: _Toc14525][bookmark: _Toc2693]4.1配置要求
[bookmark: _Toc26378]4.1.1 乡村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分为乡集镇社区生活圈公共服务设施和村（组）社区生活圈公共服务设施两个层级。
4.1.2 乡集镇层级分为七大类12项，包括行政管理服务设施1项、文化设施1项、教育设施3项、体育设施2项、医疗卫生设施1项、社会福利设施2项、其他设施2项；村（组）层级分为七大类13项，包括行政管理服务设施1项、文化设施2项、教育设施2项、体育设施1项、医疗卫生设施1项、社会福利设施3项、其他设施3项。
表4.1 乡村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分级分类分项表
	分类

分级
	乡集镇层级
	村（组）层级

	
	设施数量
	设施名称
	设施数量
	设施名称

	行政管理服务
	1
	乡镇便民服务中心
	1
	村便民服务站

	文化
	1
	乡镇综合文化站
	2
	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、特色民俗活动点

	教育
	3
	初中、小学、幼儿园
	2
	幼儿园、小规模学校

	体育
	2
	乡镇体育中心、室外综合健身场地
	1
	健身广场

	医疗卫生
	1
	乡镇卫生院
	1
	村卫生室

	社会福利
	2
	老年活动室、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（托老所）
	3
	老年活动室、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、村级幸福院

	其他
	2
	生活垃圾转运站、公共厕所
	3
	垃圾收集点、公共厕所、小型排污设施

	合计（项）
	12
	-
	13
	-


[bookmark: _Toc1784][bookmark: _Toc23148][bookmark: _Toc27608][bookmark: _Toc7171][bookmark: _Toc2461][bookmark: _Toc2558][bookmark: _Toc17401][bookmark: _Toc16898][bookmark: _Toc10140]4.1.3 各级公共服务设施的配建为非包含关系，上一级公共服务设施不能覆盖下一级配建的公共服务设施。在服务半径合理、可实现功能共享、满足村民使用需求的情况下，乡集镇层级设施和村（组）层级设施可不再重复配建。
4.2配置标准
[bookmark: _Toc4928][bookmark: _Toc29977][bookmark: _Toc27686][bookmark: _Toc26825][bookmark: _Toc19916][bookmark: _Toc17080][bookmark: _Toc19223][bookmark: _Toc25836][bookmark: _Toc176][bookmark: _Toc27673]4.2.1行政管理服务设施：乡集镇级的行政管理服务设施包括乡镇便民服务中心。村（组）级的行政管理服务设施包括村便民服务站。具体配建要求应符合表4.2的规定。
表4.2 行政管理服务设施配置表
	分类
	级别
	设施
	服务内容
	建筑面积
(m2/处)
	用地面积
(m2/处)
	配置要求

	行政管理服务
	乡集镇级
	乡镇便民服务中心 
	就地办理计划生育、建房申请、外来人口登记、农机耕作、水电维修等与农民相关的事务
	100~200
	-
	（1）每个乡集镇设一处
（2）宜靠近乡（镇、街道）政府或选择交通便利，方便群众办事的区域。

	
	村（组）级
	村便民服务站
	就地办理计划生育、建房申请、外来人口登记、农机耕作、水电维修等与农民相关的事务
	100~200
	-
	各行政村设一处，村域面积较大或集中居民点较分散情况下可多点设置


4.2.2文化设施：乡集镇级的文化设施包括乡镇综合文化站。村（组）级的文化设施包括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和特色民俗活动点。具体配建要求应符合表4.3的规定。
表4.3 文化设施配置表
	分类
	级别
	设施
	服务内容
	建筑面积
(m2/处)
	用地面积
(m2/处)
	配置要求

	文化
	乡集镇级
	乡镇综合文化站
	提供书报阅览、书画、文娱、健身、音乐欣赏、茶座等功能
	300~1500
	600~2500
	（1）每个乡集镇至少设置一处；
（2）应设有不少于600平方米的室外活动场地。

	
	村（组）级
	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
	提供书报阅览、书画、文娱、健身、音乐欣赏、茶座等功能
	200
	-
	各行政村设一处，村域面积较大或集中居民点较分散情况下可多点设置

	
	
	特色民俗活动点
	举办各种农民集体活动、民俗活动等
	600
	-
	宜结合本地民俗文化资源综合设置


[bookmark: _Toc18527][bookmark: _Toc32731][bookmark: _Toc9292][bookmark: _Toc7191]4.2.3教育设施：乡集镇级教育设施包括初中、小学和幼儿园。村（组）级教育设施包括幼儿园和小规模学校。具体配建要求应符合表4.4的规定。
表4.4 教育设施配置表
	分类
	级别
	设施
	服务内容
	建筑面积
(m2/处)
	用地面积
(m2/处)
	配置要求

	教育
	乡集镇级
	初中
	满足适龄学生入学要求
	结合地区常住人口 结构明确 数量和规模
	按照每生30.4~35.6㎡控制
	（1）选址应进开城市干道交叉口等交通繁忙路段：
（2）鼓励教学区和运动场地相对独立设置，并向社会击时开放运动场地。

	
	乡集镇级
	小学
	满足6周岁～12周岁儿童入学要求
	结合地区常住人口 结构明确 数量和规模
	按照每生30~36㎡控制
	（1）应设于阳光充足、接近公共绿地、便于家长接送的地段，其生活用房应满足冬至日底层满窗日照不少于3h的日照标准，宜设置于可遮挡冬季寒风的建筑物背面；
（2）活动场地应有不少于1/2的活动面积在标准的建筑日照阴影线之外。

	
	乡集镇级/村（组）级
	幼儿园
	保教3周岁～6周岁的学龄前儿童
	结合地区常住人口 结构明确 数量和规模
	按照每生15~23㎡控制
	（1）根据常住人口确定，常住人口1500人以上的配置一处；
（2）应独立占地，设于阳光充足、接近公共绿地、便于家长接送的地段，其生活用房应满足冬至日底层满窗日照不少于3h的日照标准，宜设置于可遮挡冬季寒风的建筑物背面；
（3）活动场地应有不少于1/2的活动面积在标准的建筑日照阴影线之外。

	[bookmark: _Toc20272]
	村（组）级
	小规模学校
	学生人数少于 200 人的中小学校和教学点
	-
	按照每生33~36㎡控制
	（1）邻近村庄可集中设置一处；
（2）应设于阳光充足、接近公共绿地、使于家长接送的地段；其生活用房应满足冬至日底层满窗日照不少于3h的日照标准；宣设置于可遮挡冬季寒风的建筑物背面；
（3）活动场地应有不少于 1/2 的活动面积在标准的建筑日照阴影线之外。


4.2.4体育设施：乡集镇级的体育设施包括乡镇体育中心和室外综合健身场地，村（组）级的体育设施包括健身广场。具体配建要求应符合表4.5的规定。
[bookmark: _Toc30577][bookmark: _Toc11834][bookmark: _Toc29813][bookmark: _Toc28347]表4.5 体育设施配置表
	分类
	级别
	设施
	服务内容
	建筑面积
(m2/处)
	用地面积
(m2/处)
	配置要求

	体育
	乡集镇级
	乡镇体育中心
	具备多种健身设施、专用于开展体育健身活动的综合体育场（馆）或健身馆
	2000~5000
	-
	（1）规划人口5万以上的乡集镇宜设置；
（2）体育场应设置60m~100m直跑道和环形跑道；
（3）应具备大空间球类活动、乒乓球、体能训练和体质监测等用房。

	
	
	室外综合健身场地
	篮球、羽毛球、乒乓球、单双杠及其他健身器械等
	-
	400
	（1）宜与绿地结合设置；
（2）服务半径宜为500-1000m。

	
	村（组）级
	健身广场
	篮球、羽毛球、乒乓球、单双杠及其他健身器械等
	-
	400
	宜与绿地结合设置


[bookmark: _Toc17017][bookmark: _Toc17932][bookmark: _Toc365][bookmark: _Toc19009][bookmark: _Toc2643][bookmark: _Toc12227]4.2.5医疗卫生设施:乡集镇级的医疗卫生设施包括乡镇卫生院，村（组）级的医疗卫生设施包括村卫生室。具体配建要求应符合表4.6的规定。
表4.6 医疗卫生设施配置表
	分类
	级别
	设施
	服务内容
	建筑面积
(m2/处)
	用地面积
(m2/处)
	配置要求

	医疗卫生
	乡集镇级
	乡镇卫生院
	预防、医疗、保健、康复、健康教育、计生等
	1700~2000
	1420~2860
	（1）宜独立占地；
（2）不宜与菜市场、学校、幼儿园、公共娱乐场所、消防站、垃圾转运站等设施毗邻。

	
	村（组）级
	村卫生室
	医疗、预防、康复等
	100~200
	-
	（1） 各行政村设一处，村域面积较大或集中居民点较分散情况下可多点设置；
（2） 宜综合设置，并安排在建筑首层并设专用出入口。


[bookmark: _Toc15512]4.2.6社会福利设施:乡集镇级的社会福利设施包括老年活动室和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（托老所），村（组）级的社会福利设施包括老年活动室、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和村级幸福院。具体配建要求应符合表4.7的规定。
表4.7 社会福利设施配置表
	分类
	级别
	设施
	服务内容
	建筑面积
(m2/处)
	用地面积
(m2/处)
	配置要求

	社会福利
	乡集镇级
	老年活动室
	老年人交流、文娱活动等
	200
	-
	每个乡镇至少设一处，可综合设置，安排在建筑首层并设专用出入口

	
	
	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（托老所）
	日间照料、老年助餐、上门服务等功能，具备条件的可开展短期全日托养服务
	300
	-
	（1）1.5万人宜设置一处，可综合设置，安排在建筑首层并设专用出入口；
（2）服务半径宜为500-1000m。

	
	村（组）级
	老年活动室
	老年人交流、文娱活动等
	200
	-
	（1）各行政村设一处，村域面积较大或集中居民点较分散情况下可多点设置；
（2）宜综合设置，并安排在建筑首层并设专用出入口。

	
	
	村级幸福院
	对自理、介助和介护老年人给予生活起居、餐饮服务、医疗保健、文化娱乐等综合服务
	100
	-
	（1）应独立占地；
（2）设于阳光充足、接近绿地的地段；

	
	
	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
	日间照料、老年助餐、上门服务等功能，具备条件的可开展短期全日托养服务
	300
	-
	宜结合村庄活动中心综合设置，并安排在建筑首层并设专用出入口。


4.2.7其他设施:乡集镇级的其他设施包括生活垃圾转运站、公共厕所；村（组）级的其他设施包括垃圾收集点、公共厕所、小型排污设施。其他设施按照国家、自治区对相关设施的设置标准及专业规划设置进行配置。具体配建要求应符合表4.8的规定。
表4.8 其他设施配置表
	分类
	级别
	设施
	服务内容
	建筑面积
(m2/处)
	用地面积
(m2/处)
	配置要求

	其他
	乡集镇级
	生活垃圾转运站
	生活垃圾收集、分拣、回收、转运站实现垃圾分类化、容器化、密闭化和机械化
	-
	-
	（1） 服务范围内垃圾运输平均距离超过10km，宜设置垃圾转运站；
（2） 各乡集镇至少设置一处，宜独立占地。


	
	
	公共厕所
	-
	30~80
	-
	（1）宜设置于人流集中处；
（2）宜结合配套设施及室外综合健身场地综合设置。

	
	村组级
	垃圾收集点
	-
	-
	-
	（1） 宜独立占地；
（2） 垃圾收集点(垃圾桶)遵循垃圾不出户原则，一般设置于农户院内，大型垃圾收集箱(池)遵循服务半径均等化和最大化、不产生二次污染的原则，不得影响交通、影响观瞻，箱、池应采取密闭措施。

	
	
	公共厕所
	-
	60~100
	-
	宜结合村庄活动中心综合设置，人、畜粪便应在无害化处理后进行农业应用，减少对水体和环境的污染。

	
	
	小型排污设施
	对农村生活污水进行处理的构筑物
	-
	-
	宜独立占地，不应建在饮用水源上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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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GoBack]附表一      城镇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汇总表
	分类
	级别
	设施
	服务内容
	建筑面积
(m2/处)
	用地面积
(m2/处)
	配置要求

	行政管理服务
	15分钟生活圈
	社区服务中心
	-
	700~1500
	600~1200
	（1）一般结合街道办事处、镇政府所辖区域设置；
（2）服务半径不宜大于1000m。

	
	
	街道办事处
	-
	1000~2000
	800~1500
	（1）一般结合所辖区域设置，每个街道设置1处；
（2）服务半径不宜大于1000m。

	
	
	司法所
	法律事务援助、人民调解、服务保释、监外执行人员的社区矫正等
	80~240
	-
	（1）一般结合街道、镇所辖区域设置；
（2）宜与街道办事处、镇政府或其他行政管理单位结合建设，应设置单独出入口。

	
	
	派出所
	-
	
	6000
	（1）宜设置于辖区内位置适中、交通方便的地段；
（2）2.5-5万人宜设置一处；
（3）服务半径不宜大于800m。

	
	5～10分钟生活圈
	社区服务站
	含社区服务大厅、警务室、社区居委会办公室、居民活动用房、活动室、阅览室、残疾人康复室
	600~1000
	500~800
	服务半径不宜大于300米

	文化
	15分钟生活圈
	文化活动中心
	开展图书阅览、科普知识宣传与教育、影视厅、舞厅、游艺厅、球类、棋类、科技与艺术等活动；宜包括儿童之家服务功能
	3000~6000
	3000~12000
	（1）宜结合或靠近绿地设置；
（2）服务半径不宜大于1000m。

	
	5～10分钟生活圈
	文化活动站
	书报阅览、书画、文娱、健身、音乐欣赏、茶座等，可供青少年和老年人活动的场所
	250~1200
	-
	（1）宜结合或靠近绿地设置；
（2）服务半径不宜大于500米。

	教育
	15分钟生活圈
	初中
	满足适龄学生入学要求
	-
	按照每生28~33.6㎡控制
	（1）应独立占地；
（2）选址应避开城市干道交叉口等交通繁忙路段；
（3）鼓励教学区和运动场地相对独立设置，并向社会错时开放运动场地；
（4）服务半径不宜大于1000m。

	
	5～10分钟生活圈
	小学
	满足适龄学生入学要求
	-
	按照每生23~30㎡控制
	（1）应独立占地；
（2）选址应避开城市干道交叉口等交通繁忙路段；
（3）服务半径不宜大于500m，学生上下学穿越城市道路时，应有相应的安全措施；
（4）应设不低于200m环形跑道和60m直跑道的运动场，并配置符合标准的球类场地；
（5）鼓励教学区和运动场地相对独立设置，并向社会错时开放运动场地。

	
	
	幼儿园
	保教3周岁～6周岁的学龄前儿童，有条件的可开设托班，提供托育服务
	-
	按照每生15~23㎡控制
	（1）宜独立占地；
（2）应设于阳光充足、接近公共绿地、便于家长接送的地段，其生活用房应满足冬至日底层满窗日照不少于3h的日照标准，宜设置于可遮挡冬季寒风的建筑物背面；
（3）服务半径不宜大于300m；
（4）活动场地应有不少于1/2的活动面积在标准的建筑日照阴影线之外。

	
	
	托儿所
	服务3周岁及以下婴幼儿
	3000㎡
	-
	（1）可综合设置；
（2）应设于阳光充足、接近公共绿地、便于家长接送的地段，其生活用房应满足冬至日底层满窗日照不少于3h的日照标准，宜设置于可遮挡冬季寒风的建筑物背面；
（3）活动场地应有不少于1/2的活动面积在标准的建筑日照阴影线之外；
（4）服务半径不宜大于300m。

	体育
	15分钟生活圈

	体育馆（场）或全民健身中心
	具备多种健身设施、专用于开展体育健身活动的综合体育场（馆）或健身馆
	2000~5000
	1200~15000
	（1）体育场应设置60m～100m直跑道和环形跑道；
（2）全民健身中心应具备大空间球类活动、乒乓球、体能训练和体质监测等用房；
（3）服务半径不宜大于1000m。

	
	
	大型多功能运动场地
	多功能运动场地或同等规模的球类场地
	-
	3150~5620
	（1）宜独立占地，结合公共绿地等公共活动空间统筹布局；
（2）宜集中设置篮球、排球、7人足球场地；
（3）服务半径不宜大于1000m。

	
	5～10分钟生活圈
	中型多功能运动场地
	多功能运动场地或同等规模的球类场地
	-
	1310~2460
	（1）宜独立占地，结合公共绿地等公共活动空间统筹布局；
（2）宜集中设置篮球、排球、5人足球场地；
（3）服务半径不宜超过500m。

	
	
	小型多功能运动场地
	小型多功能运动场地或同等规模的球类场地
	-
	770~1310
	（1）宜独立占地；
（2）宜配置半场篮球场1个、门球场地1个、乒乓球场地2个；
（3）门球活动场地应提供休憩服务和安全防护措施；
（4）服务半径不宜大于300m。

	
	
	综合健身或运动场地
	小型多功能运动场地或健身场所，含广场舞场地
	-
	150~750
	（1）宜独立占地；
（2）老年人户外活动场地应设置休憩设施，附近宜设置公共厕所；
（3）广场舞等活动场地的设置应避免噪声扰民；
（4）服务半径不宜大于300米。

	医疗卫生
	15分钟生活圈
	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（社区医院）
	预防、医疗、保健、康复、健康教育、计生等
	1700~2000
	2000~2800 
	（2） 一般结合街道办事处、镇政府所辖区域进行设置，且不宜与菜市场、学校、幼儿园、公共娱乐场所、消防站、垃圾转运站等设施毗邻；
（2）服务半径不宜大于1000m。

	
	5～10分钟生活圈
	社区卫生服务站
	预防、医疗、计生等
	120~270
	-
	（1）在人口较多、服务半径较大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难以覆盖的社区，宜设置卫生服务站加以补充；
（2）宜安排在建筑首层并设专用出入口；
（3）服务半径不宜大于300m。

	社会福利
	15分钟生活圈
	养老院
	对自理、介助和介护老年人给予生活起居、餐饮服务、医疗保健、文化娱乐等综合服务
	7000~17500
	3500~22000
	（1）宜独立站地；（2）宜临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、幼儿园、小学及公共服务中心。

	
	
	老年养护院
	对介助和介护老年人给予生活护理、餐饮服务、医疗保健、康复娱乐、心理疏导、临终关怀等服务
	3500~17500
	1750~20000
	（1）宜独立站地；（2）宜临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、幼儿园、小学及公共服务中心。

	
	5～10分钟生活圈
	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
	老年人日托服务，包括餐饮、文娱、健身、医疗保健等
	350~1085
	-
	（1）可综合设置；
（2）服务半径不宜大于300m。

	其他
	15分钟生活圈
	开闭所
	-
	200~300
	500
	0.6万至1万套住宅设置1所

	
	
	移动通信基站
	-
	-
	1700~1900
	根据专业规划设置

	
	
	热交换站
	-
	-
	-
	根据专业规划设置

	
	
	环卫工人休息场所
	-
	-
	-
	根据专业规划设置

	
	
	公交首末站
	-
	-
	800
	首末站宜结合居住区、城市各级中心、交通枢纽等主要客流集散点设置

	
	
	应急避难场所
	-
	-
	-
	根据专业规划设置

	
	
	社区就业服务中心
	政策咨询、职业指导、职业介绍、创业指导、资质办理、小额贷款申请等
	100
	-
	各街道设置1处，可综合设置

	
	5～10分钟生活圈
	生活垃圾收集站
	居民生活垃圾收集
	
	120~400
	（1）宜独立占地；
（2）采用人力收集的，服务半径宜为400m，最大不超过1km；采用小型机动车收集的，服务半径不宜超过2km。

	
	
	公共厕所
	-
	30~80
	60~120
	（1）宜设置于人流集中处；
（2）宜结合配套设施及室外综合健身场地（含老年人户外活动场地）设置。

	
	
	微型消防站
	-
	-
	-
	根据专业规划设置

	
	
	防灾物资储备点
	-
	-
	-
	根据专业规划设置




附表二      乡村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汇总表
	分类
	级别
	设施
	服务内容
	建筑面积
(m2/处)
	用地面积
(m2/处)
	配置要求

	行政管理服务
	乡集镇级
	乡镇便民服务中心 
	就地办理计划生育、建房申请、外来人口登记、农机耕作、水电维修等与农民相关的事务
	100~200
	-
	（1）每个乡集镇设一处
（2）宜靠近乡（镇、街道）政府或选择交通便利，方便群众办事的区域。

	
	村（组）级
	村便民服务站
	就地办理计划生育、建房申请、外来人口登记、农机耕作、水电维修等与农民相关的事务
	100~200
	-
	各行政村设一处，村域面积较大或集中居民点较分散情况下可多点设置

	文化
	乡集镇级
	乡镇综合文化站
	提供书报阅览、书画、文娱、健身、音乐欣赏、茶座等功能
	300~1500
	600~2500
	（1）每个乡集镇至少设置一处；
（2）应设有不少于600平方米的室外活动场地。

	
	村（组）级
	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
	提供书报阅览、书画、文娱、健身、音乐欣赏、茶座等功能
	200
	-
	各行政村设一处，村域面积较大或集中居民点较分散情况下可多点设置

	
	
	特色民俗活动点
	举办各种农民集体活动、民俗活动等
	600
	-
	宜结合本地民俗文化资源综合设置

	教育
	乡集镇级
	初中
	满足适龄学生入学要求
	结合地区常住人口 结构明确 数量和规模
	按照每生30.4~35.6㎡控制
	（1）选址应进开城市干道交叉口等交通繁忙路段：
（2）鼓励教学区和运动场地相对独立设置，并向社会击时开放运动场地。

	
	乡集镇级
	小学
	满足6周岁～12周岁儿童入学要求
	-
	30~36㎡/生
	（1）应设于阳光充足、接近公共绿地、便于家长接送的地段，其生活用房应满足冬至日底层满窗日照不少于3h的日照标准，宜设置于可遮挡冬季寒风的建筑物背面；
（2）活动场地应有不少于1/2的活动面积在标准的建筑日照阴影线之外。

	
	乡集镇级/村（组）级
	幼儿园
	保教3周岁～6周岁的学龄前儿童
	-
	15~23㎡/生
	（1）根据常住人口确定，常住人口1500人以上的配置一处；
（2）应独立占地，设于阳光充足、接近公共绿地、便于家长接送的地段，其生活用房应满足冬至日底层满窗日照不少于3h的日照标准，宜设置于可遮挡冬季寒风的建筑物背面；
（3）活动场地应有不少于1/2的活动面积在标准的建筑日照阴影线之外。

	
	村（组）级
	小规模学校
	学生人数少于 200 人的中小学校和教学点
	-
	按照每生33~36㎡控制
	（1）邻近村庄可集中设置一处；
（2）应设于阳光充足、接近公共绿地、使于家长接送的地段；其生活用房应满足冬至日底层满窗日照不少于3h的日
照标准；宣设置于可遮挡冬季寒风的建筑物背面；
（3）活动场地应有不少于 1/2 的活动面积在标准的建筑日照阴影线之外。

	体育
	乡集镇级
	乡镇体育中心
	具备多种健身设施、专用于开展体育健身活动的综合体育场（馆）或健身馆
	2000~5000
	-
	（1）规划人口5万以上的乡集镇宜设置；
（2）体育场应设置60m~100m直跑道和环形跑道；
（3）应具备大空间球类活动、乒乓球、体能训练和体质监测等用房。

	
	
	室外综合健身场地
	篮球、羽毛球、乒乓球、单双杠及其他健身器械等
	-
	400
	（1）宜与绿地结合设置
（2）服务半径宜为500-1000m

	
	村（组）级
	健身广场
	篮球、羽毛球、乒乓球、单双杠及其他健身器械等
	-
	400
	宜与绿地结合设置

	医疗卫生
	乡集镇级
	乡镇卫生院
	预防、医疗、保健、康复、健康教育、计生等
	1700~2000
	1420~2860
	（1）宜独立占地；
（2）不宜与菜市场、学校、幼儿园、公共娱乐场所、消防站、垃圾转运站等设施毗邻。

	
	村（组）级
	村卫生室
	医疗、预防、康复等
	100~200
	-
	（1）各行政村设一处，村域面积较大或集中居民点较分散情况下可多点设置；
（2）宜综合设置，并安排在建筑首层并设专用出入口。

	社会福利
	乡集镇级
	老年活动室
	老年人交流、文娱活动等
	200
	-
	每个乡镇至少设一处，可综合设置，安排在建筑首层并设专用出入口

	
	
	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（托老所）
	日间照料、老年助餐、上门服务等功能，具备条件的可开展短期全日托养服务
	300
	-
	（1）1.5万人宜设置一处，可综合设置，安排在建筑首层并设专用出入口；
（2）服务半径宜为500-1000m。

	
	村（组）级
	老年活动室
	老年人交流、文娱活动等
	200
	-
	（1）各行政村设一处，村域面积较大或集中居民点较分散情况下可多点设置；
（2）宜综合设置，并安排在建筑首层并设专用出入口。

	
	
	村级幸福院
	对自理、介助和介护老年人给予生活起居、餐饮服务、医疗保健、文化娱乐等综合服务
	100
	-
	（1）应独立占地；
（2）设于阳光充足、接近绿地的地段；

	
	
	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
	日间照料、老年助餐、上门服务等功能，具备条件的可开展短期全日托养服务
	300
	-
	宜结合村庄活动中心综合设置，并安排在建筑首层并设专用出入口。

	其他
	乡集镇级
	生活垃圾转运站
	生活垃圾收集、分拣、回收、转运站实现垃圾分类化、容器化、密闭化和机械化
	-
	-
	（1）服务范围内垃圾运输平均距离超过10km，宜设置垃圾转运站；
（2）各乡集镇至少设置一处，宜独立占地。


	
	
	公共厕所
	-
	30~80
	-
	（1）宜设置于人流集中处；
（2）宜结合配套设施及室外综合健身场地综合设置。

	
	村组级
	垃圾收集点
	-
	-
	-
	（1）宜独立占地；
（2）垃圾收集点(垃圾桶)遵循垃圾不出户原则，一般设置于农户院内，大型垃圾收集箱(池)遵循服务半径均等化和最大化、不产生二次污染的原则，不得影响交通、影响观瞻，箱、池应采取密闭措施。

	
	
	公共厕所
	-
	60~100
	-
	宜结合村庄活动中心综合设置，人、畜粪便应在无害化处理后进行农业应用，减少对水体和环境的污染。

	
	
	小型排污设施
	对农村生活污水进行处理的构筑物
	-
	-
	宜独立占地，不应建在饮用水源上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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